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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邮轮休闲娱乐服务是邮轮旅游的重要组成部分。休闲娱乐服务经营者在英

美法下属于独立合同人，而在我国法律之下则以认定为外包合同的承包人为宜，同时构

成旅游经营者。休闲娱乐服务经营者与旅行社、乘务人员以及旅客之间通常均不存在合

同关系，也不构成旅行社的履行辅助人。对于休闲娱乐服务造成的旅客人身、财产损

害，旅行社、邮轮公司基于合同相对性原则，应当分别依据邮轮旅游服务合同、邮轮船

票证明的海上旅客运输合同承担违约责任；根据 《旅游法》第７１条第２款以及 《消费

者权益保护法》的相关规定，旅行社、邮轮公司也应为休闲娱乐服务经营者先行承担

侵权责任，邮轮公司同时还应承担选任休闲娱乐服务经营者的过失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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邮轮旅游属于典型的休闲旅游，因而休闲娱乐服务对于邮轮旅游具有不

可替代的重要意义。所谓邮轮休闲娱乐活动，也称邮轮康乐活动［１］，具体可

以分为运动健身、文化演出、博彩娱乐、艺术鉴赏、购物消费、美容美体等

多种类型［２］。此外，也有观点将岸上观光列入，并视为邮轮旅游的特色之

一［３］。但是，考虑到目前我国邮轮旅游实践中岸上观光大多由旅行社经营，

即使邮轮公司也并非以海上旅客运输承运人的身份经营岸上观光，因而岸上

观光环节的民事责任承担相对独立、清晰，不宜与其他休闲娱乐服务在法律

上等同视之。本文所论邮轮休闲娱乐服务经营者，主要是指除邮轮公司、旅



行社的受雇人和代理人外，经与邮轮公司订立合同，而在船上提供休闲娱乐

服务的经营者。

我国邮轮旅游法律研究虽然对于休闲娱乐服务经营者已有关注，但具体

的理论研究尚付阙如。交通运输部法制司项目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

（修改建议稿）审核研究”海上旅客运输合同分组发布的调查问卷共有两项

涉及休闲娱乐服务经营者。一是您认为邮轮现有的邮轮生活空间或者娱乐场

所是否就是传统的海上客、货运输原有船员的生活娱乐区间的翻版？二是如

果邮轮旅游或邮轮场所不视为船员原有生活娱乐空间的话，那么邮轮休闲娱

乐设施经营人 （或独立合同人）是否应对休闲娱乐设施导致的人身伤亡独

立承担责任？据此不难发现，法律调整邮轮休闲娱乐服务经营者的重点在于

法律地位，包括由此延伸的休闲娱乐服务经营者与旅客、邮轮公司、旅行社

乃至乘务人员等主体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以及与邮轮公司、旅行社等邮轮

旅游经营者的责任划分，尤其是休闲娱乐服务经营者导致人身、财产损害的

责任承担。

一、邮轮休闲娱乐服务经营者的法律地位

传统海上旅客运输虽然也提供一定的餐饮、娱乐等服务，但此类服务根

本上是以顺利、妥善完成运输服务为目的，而邮轮旅游在船期间则提供更多

的休闲娱乐服务［４］，并且更为侧重服务本身带来的休闲娱乐体验。若从法律

角度考察，休闲娱乐活动对于法律关系及责任的影响并不在于服务数量的多

寡，而应关注是否存在相对独立于承运人的经营者，由此方才产生不同于传

统海上旅客运输的法律关系，以及相应的责任划分与承担规则。因此，邮轮

休闲娱乐空间在法律意义上并非只是 “船员生活娱乐空间的翻版”，而是有

其较为独立的法律意义，需要专门加以调整。

（一）独立合同人：邮轮休闲娱乐服务经营者的英美法定位

邮轮公司制定的船票条款通常将休闲娱乐服务经营者归入独立合同人。

例如，皇家加勒比国际游轮 《乘客票据合同》第４条 “医疗护理和其他个

人服务”规定：“本游轮、交通工具或其他地方的任何特许服务项目 （包括

但不限于礼品店、Ｓｐａｓ、美容沙龙、艺术品展、摄影服务或正装特许经营
店），均是独立合同方或由独立合同方承包商自行运营，提供该等服务仅是

为乘客便利之目的。尽管承运人有权就上述服务的安排收取费用并获取收

益，但上述所有人员或实体应被视为是独立合同方，而并非是作为承运人的

代理人或代表行事［５］。”公主邮轮 《航行合约》第７条 “健康、医疗保健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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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个人服务”也有类似规定 ①。

独立合同人 （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ｃｏｎｔｒａｃｔｏｒ）乃英美法之概念，独立合同人虽承

担特定工作，但却可以自由从事该工作并自主选择完成任务的方法［６］。由于

独立合同人是基于自己之判断而行事，因而与代理人、受雇人尚难等量齐

观［７］。如果独立合同人在执行工作任务的过程中从事不法行为，合同相对人

通常并不对此承担责任［８］。简言之，独立合同人是为开展某项事务而与他人签

订合同，但不受合同相对人的控制，合同相对人也无权对其进行控制的人［９］１３７。

美国的司法实践形成了若干区分雇员与独立合同人的标准。根据美国

《第二次代理法重述》第２２０条，至少包括提供劳务者的专业技术、工作时
间长短、工作内容是否属于接受劳务一方日常营业的组成部分、提供劳务者

本身是否具有独立的营业活动、工作所需的工具和设施由何者提供、工作地

点、报酬的支付方式以及当事人的意图等［１０］。上述标准应当综合进行考虑，

单独适用任何一项均无法构成绝对有效的决定性因素。据此分析邮轮休闲娱

乐服务经营者，虽然休闲娱乐服务属于邮轮公司日常营业的组成部分，经营

者也是根据邮轮航次长期固定在船上开展经营工作，不仅工作地点在船上，

工作所需的场地等不少设施亦由邮轮公司提供，但此类服务对于经营者的专

业技术依赖程度较高，诸如健身等仅需设施，而对于专业技术要求不高的项

目往往由邮轮公司自行经营。而且，休闲娱乐服务是经营者自身相对独立的

经营活动，其与邮轮公司之间不存在报酬支付关系，而是对于经营收入依照

约定比例进行分成，双方之间也不具有雇佣的意图。因此，邮轮休闲娱乐服

务经营者应当符合英美法下独立合同人的内涵。

（二）承包人：邮轮休闲娱乐服务经营者的中国法定位

我国民商事法律尚无独立合同人的概念，而大陆法系与独立合同人类似

的概念应是承揽人，各国法律普遍存在区分承揽人和雇佣人的传统做法［１１］。

我国 《合同法》第十五章虽然专门规定了承揽合同，但其中规定的承揽行为

内涵相对较小，主要限于加工、定作、修理、复制、测试、检验等事项②。相

较而言，比较法上关于承揽合同标的范围的规定却普遍较为宽泛。例如，德

国 《民法》第６３１条 “承揽契约之契约典型义务”规定：“①依承揽契约，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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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公主邮轮 《航行合约》第７条 “健康、医疗保健和其他个人服务”规定：“所有温泉中

心工作人员、摄影师、讲师、客座讲师和艺人以及其他个人服务人员均视为直接为乘客服务

的独立承包商。”公主邮轮：《航行合约》，ｈｔｔｐ：／／ｗｗｗ．ｐｒｉｎｃｅｓｓｃｈｉｎａ．ｃｏｍ／ｗｐ－ｃｏｎｔｅｎｔ／ｕｐｌｏａｄｓ／
２０１５／０５／Ｃｒｕｉｓｅ＿Ｃｏｎｔｒａｃｔ．ｐｄｆ，２０１７年１０月１日最后访问。

参见 《合同法》第２５１条。



揽人负完成一定之工作，定作人负支付约定给付报酬之义务。②承揽契约之
目标，得为物之制造或变更，亦得为其他经由劳动或劳务提供所完成之成

果。”［１２］据此，德国民法上承揽合同的标的范围相当广泛，大凡设备安装、维

修、洗涤、汽车修理、照片冲洗、钥匙配制、金属加工、鉴定意见、计划、翻

译、市场研究、艺术演出、电脑程序的制作、建筑设计、树木砍伐、旅客运

输等，均可以作为承揽合同的标的［１３］，甚或旅游合同也是作为与承揽合同类

似的合同加以规定①。邮轮公司与休闲娱乐服务经营者之间的合同关系亦不例

外。因此，承揽合同在德国法上具有较大的多样性，可以覆盖社会生活的方

方面面［１４］。对于我国法律与比较法之间在承揽合同标的范围上的差异，尤其

是不提供工作成果的服务合同，在我国通常被纳入委托合同的范围［１５］。

考察邮轮公司与休闲娱乐服务经营者之间的合同关系，仍与委托合同多

有不同。委托合同的目的是由受托人为委托人处理事务或管理事务［１６］６９８，而

休闲娱乐服务经营者与邮轮公司订立合同显然是为了达成合作关系，取得船

上休闲娱乐服务的经营权，进而开展自身相对独立的经营活动。虽然委托合

同的受托人享有一定的事务处理权，即受托人可以处理委托人事务的权限［１７］，

但 《合同法》仍然要求受托人应当按照委托人的指示处理委托事务②，并按要

求报告处理情况③，从而与独立合同人，尤其是休闲娱乐服务经营者颇为自由

的经营权限存在一定差距。而且，对于有偿委托的情形，应当是由委托人向

受托人支付报酬④，但邮轮公司与休闲娱乐服务经营者之间却并非报酬支付关

系。尤其对于在船上销售化妆品、奢侈品等商品的经营者，往往是由经营者

在销售收入中提取一定比例作为经营权的对价支付给邮轮公司。因此，邮轮

休闲娱乐服务经营者并不符合受托人在我国法律之下应当具有的主要特征。

邮轮公司与休闲娱乐服务经营者之间的合同关系更为接近俗称的外包合

同，即将任务交给外单位或外部人员承包，从而将内部某些非核心生产活动

或职能通过合同方式转移至外部服务提供者，发包人与承包人签订的是具有

民事合同性质的外包合同。参考 《对外经济贸易部、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

关于承包经营中外合资经营企业的规定》，承包经营应当是指企业与承包者

通过订立承包合同，将企业的全部或部分经营管理权在一定期限内交给承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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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德国 《民法》第二编 “债务关系法”第八章 “各种债务关系”第九节为 “承揽合同和类

似的合同”，其中第一目是 “承揽合同”，第二目是 “旅行合同”。

参见 《合同法》第３９９条。
参见 《合同法》第４０１条。
参见 《合同法》第４０５条。



者，由承包者对约定事项进行经营管理，承包者在承包经营期内承担经营风

险并获取企业的部分收益。邮轮休闲娱乐服务经营者符合上述特征，因而在

我国法律之下应以认定为外包合同的承包人为宜，与邮轮公司之间构成承包

人和发包人的关系。至于双方之间签订的具有外包合同性质的邮轮休闲娱乐

经营合同，由于外包合同或称承包合同均不属于 《合同法》分则以及特别

民事法律规定的有名合同，应当归入无名合同的范畴。

此外，邮轮休闲娱乐服务经营者作为为旅客提供娱乐、购物等服务的经

营者，根据 《旅游法》第１１１条第１项也属于旅游经营者。但是，《旅游法》
虽有多处提及旅游经营者，对于旅游经营者的调整却以公法性规范为主，民

事法律规范较为集中的第五章 “旅游服务合同”并未涉及旅游经营者。

二、邮轮休闲娱乐服务经营者与相关主体的法律关系

（一）旅行社

讨论邮轮休闲娱乐服务经营者与旅行社之间的法律关系，重点在于休闲

娱乐服务经营者是否构成旅行社的履行辅助人 ①。严格依据法条的文义分析，

履行辅助人应与旅行社存在合同关系，并且该合同的服务内容与包价旅游合

同的相关服务内容一致［１８］。但是，也有观点认为，“与旅行社存在合同关系”

并非履行辅助人的必备条件，只是对其典型形式的描述［１９］２３７。要求履行辅助

人与旅行社之间必须存在合同关系，应是 《旅游法》的立法漏洞，也是该法

缺乏充分理论研究作为立法基础的具体例证之一。旅游服务的实际提供人既

可能是受旅行社委托协助其履行债务的主体，亦有可能是旅行社受旅游者委

托而代理旅游者与该实际提供人签订合同的主体［２０］。实践中景区、酒店以及

航空、铁路承运人等主体与旅行社之间往往并不签订合同，但显然不能就此

否认此类主体具有履行辅助人的法律地位。因此，履行辅助人的根本特征应

是协助旅行社履行包价旅游合同义务，从而实际提供包价旅游合同约定的一

项或多项服务［２１］１７８，是否与旅行社订有合同实非关键。对此似乎也有相关案

例可供佐证。例如，蒋建萍诉皇家加勒比ＲＣＬ邮轮有限公司、浙江省国际合
作旅行社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海上人身损害责任纠纷一案中②，组团社与邮轮

公司之间并不存在直接的合同关系，而是由地接社与邮轮公司订立邮轮船票

销售合同，而后再由地接社将船票转包给组团社。上海海事法院在该案一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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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旅游法》第１１１条第６项的规定：“履行辅助人，是指与旅行社存在合同关系，协助其
履行包价旅游合同义务，实际提供相关服务的法人或者自然人。”

上海海事法院 （２０１７）沪７２民初１３６号民事判决书。



判决中认定邮轮公司属于组团社的履行辅助人，依据是邮轮公司与地接社之

间存在合同关系，并且实际为组团社提供了邮轮游览服务。

无论是否要求履行辅助人与旅行社之间存在合同关系，邮轮休闲娱乐服

务经营者均不宜认定为旅行社的履行辅助人，原因在于旅行社应当负有谨慎

选择履行辅助人的义务。履行辅助人提供的服务质量通常与旅游服务合同目

的能否实现直接相关，并且关乎旅游者的切身利益［２２］。对此，《旅游纠纷司

法解释》第１４条第２款规定：“旅游经营者对旅游辅助服务者未尽谨慎选择

义务，旅游者请求旅游经营者承担相应补充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起草单位认为谨慎选择履行辅助人属于旅行社安全保障义务的范围，也是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１８条和 《旅行社条例实施细则》第３８条相关规定

的具体化［２３］。休闲娱乐服务经营者虽然确是邮轮旅游服务合同约定的休闲

娱乐服务的实际提供者，但却是由邮轮公司而非旅行社选任，因而根本上不

具备构成旅行社履行辅助人的基础。

进而亦可追问的是，休闲娱乐服务经营者能否构成邮轮公司作为旅行社

的履行辅助人，问题的关键在于邮轮公司是否属于旅行社？邮轮公司虽然属

于邮轮旅游经营者，但由于当前我国邮轮旅游基本均是出境旅游，市场上的

邮轮公司也以外商投资居多［２４］，而 《旅行社条例》第２３条又规定外商投资旅

行社不得经营我国内地居民的出境旅游业务，导致邮轮公司无法作为旅行社

经营邮轮旅游业务。此亦我国特有的旅行社包船模式，以及旅客、邮轮公司、

旅行社三方之间法律关系的形成原因。因此，休闲娱乐服务经营者虽与邮轮

公司存在合同关系，并且实际提供休闲娱乐服务，但由于邮轮公司本身不能

构成旅行社，休闲娱乐服务经营者也无法构成 《旅游法》所称履行辅助人。

（二）乘务人员

邮轮乘务人员俗称海乘，一般是指邮轮上除驾驶、轮机等航海部门以外

的其他工作人员。乘务人员是否属于船员，也曾在我国邮轮旅游法律研究中

受到一定关注。《海商法》第３１条规定：“船员，是指包括船长在内的船上

一切任职人员。”同时，《船员条例》第４条也规定，船员是指依照规定经

船员注册取得船员服务簿的人员①。一般认为法律意义上的船员应当满足四

项条件：一是取得船员资格，二是受聘或受雇于船舶所有人，三是在特定船

舶上从事劳动，四是以特定形式从事特定劳动。因此，旅客虽在船上，但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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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２００６年海事劳工公约》第２条 “定义和适用范围”第１款第６项也规定：“海员一词
系指在本公约所适用的船舶上以任何职务受雇或从业或工作的任何人员。”



不从事劳动，故而不属于船员；邮轮公司的岸上工作人员有些甚至持有船员

相关证书，但工作地点不在船上，所以也不属于船员［２５］。

基于以特定形式从事特定劳动的特征，有观点认为，船员劳动的目的应

是保证船舶的航行、使用、作业和其他活动等事项，仅在船上从事与此类事

项无关劳动的人员不是船员［２６］。《海商法》第３１条所称 “任职人员”，传统

上也是指对于船舶运行不可缺少的人员，也即按照船舶职员法或海上交通安

全法的配员要求担任船上职务的人员，因而范围相对较小，不包括虽在船上

但不从事与船舶航行有关工作的技术职务人员［２７］，邮轮乘务人员应属此类。

但是，此种观点对于 “任职”的理解是否符合法律解释学的规则，尚有讨论

空间。而且，虽然仅从船舶航行角度而言乘务人员并非不可或缺，但仅具备

航行能力并不能满足邮轮作为船舶的存在价值，缺少乘务人员的服务将会直

接导致邮轮的主要功能以及船东经营邮轮旅游业务的目的落空。传统船员法

是否能够充分适应邮轮旅游作为新型海事活动的特殊性，亦非无可置疑。邮

轮乘务人员同时满足 “在船上”以及 “从事劳动”两项特征，实践中邮轮乘

务人员均须持有船员服务簿以及船员证方能上船工作，似乎很难在现行法律

的明文规定之下寻得乘务人员不属于船员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船员条

例〉释义》也明确指出：《船员条例》所称船员是所有经过船员注册并取得船

员服务簿的人员，其中普通船员是指除船长和高级船员以外的其他船员，主

要包括值班水手、值班机工、ＧＭＤＳＳ限用操作员、服务类人员等［２８］。因此，

邮轮乘务人员在我国法律之下应当属于船员。此外，实践中也可能有极少数

以旅客身份登船的人员实际在船上从事服务工作，此种情形是否符合法律规

定值得商榷。

基于乘务人员的船员身份，其与邮轮休闲娱乐服务经营者的关系便会更

为复杂。乘务人员作为船员，通常是通过邮轮公司也即船东①办理船员证等

手续，并与其签订劳动合同②上船工作，至少在法律意义上应属邮轮公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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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海商法学界历来对于 “船东”一语争议颇多，反对者大抵认为 “船东”并非规范的法

律术语，而应以 “船舶所有人”代之。对此 《２００６年海事劳工公约》第２条 “定义和适用范

围”第１款第１０项规定：“‘船东’一词系指船舶所有人或从船舶所有人处承担了船舶经营责
任并在承担这种责任时已同意接受船东根据本公约所承担的职责和责任的任何其他组织或个

人，如管理人、代理或光船承租人，无论是否有任何其他组织或个人代表船东履行了某些职

责或责任。”考虑到船员的雇主并不限于船舶所有人，亦有可能是船舶经营人、光船承租人等

主体，本文暂以船东称之。

对于船员合同的称谓和性质，学界历来也有 “船员劳动合同”与 “船员劳务合同”的

分歧。本文无意讨论这一问题，皆采用船员劳动合同的表述。



雇员，而与休闲娱乐服务经营者鲜少存在劳动合同关系。《２００６年海事劳工

公约》标准Ａ２１“海员就业协议”第１条第１项也规定：海员在船上工作

应持有一份由海员和船东或船东的代表双方签署的海员就业协议。但是，从

事休闲娱乐服务的乘务人员客观上却是为休闲娱乐服务经营者工作，劳动法

律关于劳务派遣的规定又无法尽数匹配适用①，导致产生了休闲娱乐经营人

虽然在船上开展经营活动，但实际为其在船工作的人员均非自身员工的特殊

现象，同时也会影响雇主责任的认定与承担。与此相反，传统陆上经营活动

中商场专柜的销售人员一般是与专柜品牌经营者而非商场管理者签订劳动合

同，商场只是专柜及其销售人员的经营、劳动场所。邮轮公司虽然可与休闲

娱乐服务经营者通过合同约定对于乘务人员的责任划分，但此种约定无法对

抗法律规定，邮轮公司在法律意义上仍是乘务人员的雇主。乘务人员若因执

行工作任务造成旅客损害，应由邮轮公司首先承担雇主责任②，而后邮轮公司

可以基于合同约定向休闲娱乐服务经营者进行追偿；邮轮公司也可与休闲娱

乐服务经营者约定由后者实际支付乘务人员的工资，但如果发生克扣或者无

故拖欠工资的情形，乘务人员仍可依据劳动合同请求邮轮公司支付工资。此

亦现代邮轮旅游活动特殊性对于传统海事法律乃至其他法律领域造成的挑战。

（三）旅客

邮轮休闲娱乐服务经营者与旅客之间不存在直接的合同关系，旅客是通

过与旅行社、邮轮公司之间的邮轮旅游服务合同、海上旅客运输合同享受休

闲娱乐服务经营者的服务，船票价款中已经包含免费服务项目的费用，因而

是由旅行社代表邮轮公司收取。同时，邮轮上存在不少需要另行付费方能享

受的休闲娱乐服务，但目前邮轮旅游的船上消费绝大多数均使用无现金交易

的船卡签账系统，旅客通过刷用船卡实现消费，而船卡账户则与旅客的信用

卡或预先缴纳的消费押金绑定。因此，船上消费也是由邮轮公司收取费用，

而后再与休闲娱乐服务经营者进行分成，旅客与休闲娱乐服务经营者之间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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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例如，《劳动合同法》第６６条规定：劳务派遣用工是补充形式，只能在临时性、辅助
性或者替代性的工作岗位上实施，其中临时性工作岗位是指存续时间不超过六个月的岗位；

辅助性工作岗位是指为主营业务岗位提供服务的非主营业务岗位；替代性工作岗位是指用工

单位的劳动者因脱产学习、休假等原因无法工作的一定期间内，可以由其他劳动者替代工作

的岗位。虽然 《劳务派遣暂行规定》第２５条规定船员用人单位以劳务派遣形式使用国际远洋
海员不受临时性、辅助性、替代性岗位的限制，但 “国际远洋海员”显然无法全面涵盖各类

出境邮轮旅游的乘务人员，公海邮轮旅游即属典型。因此，乘务人员、邮轮公司以及休闲娱

乐服务经营者之间的法律关系是否悉数属于劳务派遣，值得商榷。

参见 《侵权责任法》第３４条第１款。



不因为另行付费享受休闲娱乐服务而形成事实上的合同关系。

三、邮轮休闲娱乐服务导致损害的责任承担

邮轮休闲娱乐服务导致的损害，主要是指此类服务对于旅客造成的损

害，且以人身损害居多，而财产损害涉及较少。讨论此类损害的责任承担，

重点在于邮轮公司、旅行社等邮轮旅游经营者是否应为休闲娱乐服务经营者

承担责任。仅就违约责任而言，只要造成损害的服务属于邮轮旅游服务合

同、邮轮船票证明的海上旅客运输合同约定提供的服务，并且符合违约责任

的构成要件，邮轮公司、旅行社即应基于合同相对性原则承担违约责任，对

此 《合同法》第１２１条也有明确规定。至于侵权责任，则应分别加以讨论。
（一）旅行社应为邮轮休闲娱乐服务经营者承担侵权责任

根据 《旅游法》第７１条第２款的规定①，要求旅行社先行为履行辅助人

承担侵权责任的原因在于，旅游者在与旅行社订立包价旅游合同时，对于合

同所涉及的履行辅助人既不认识也无法选任［１６］１０５５，因而有必要通过设置旅

行社与履行辅助人之间的不真正连带责任维护旅游者权益。既然邮轮公司在

邮轮旅游服务合同下构成旅行社的履行辅助人②，而休闲娱乐服务经营者不

属于履行辅助人，那么休闲娱乐服务经营者导致的损害是否属于该条所称

“履行辅助人的原因造成”？《旅游法》第７１条第２款采用的表述是 “……

的原因”，而仅强调原因作为侵权责任的立法表达似乎有欠合理。侵权责任

构成要件的重点在于过错，即行为人主观上有无故意或过失的心理状态。如

果行为人不存在过错，除非法律明确规定适用无过错责任的情形，否则即便

客观上侵害了他人的民事权益、存在因果关系，也不产生侵权责任［２９］２０９。

原因主要是指法律主体的作为或不作为，也即加害行为，仅依原因并不必然

构成侵权责任。因此，《侵权责任法》通篇鲜少出现 “原因”一词③，而是

更多采用 “因……过错……造成他人损害”的表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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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旅游法》第７１条第２款规定 “由于地接社、履行辅助人的原因造成旅游者人身损害、

财产损失的，旅游者可以要求地接社、履行辅助人承担赔偿责任，也可以要求组团社承担赔

偿责任；组团社承担责任后可以向地接社、履行辅助人追偿。”

关于邮轮公司在邮轮旅游服务合同下的法律地位，尤其是否构成履行辅助人、公共交通

经营者，参见 “孙思琪，戎逸．邮轮旅游法律关系的立法范式与理论辩正［Ｊ］．中国海商法研
究，２０１７（３）：８９－９０”。

《侵权责任法》仅有两处出现 “原因”一词。一是第３１条提及 “自然原因”，二是第

８６条第２款规定：“因其他责任人的原因，建筑物、构筑物或者其他设施倒塌造成他人损害
的，由其他责任人承担侵权责任。”而且，建筑物、构筑物或者其他设施倒塌造成的损害在

《侵权责任法》下适用无过错责任原则。



《旅游法》第７１条第２款采用 “……的原因”的措辞语焉不详，似乎

含有适用无过错责任原则的意味。相关释义著作认为：履行辅助人原因造成

的损害应当是指，履行辅助人向旅游者提供的旅游服务存在瑕疵导致的损

害，例如为旅游者代管的行李物品遭受的损害［３０］，或者未适当履行包价旅

游合同的保密、安全保障等随附义务造成的损害，而不包括履行辅助人与履

行包价合同义务无关的侵权行为导致的损害［２１］２４２。换言之，该款规定仅关

注履行辅助人提供的旅游服务是否符合包价旅游合同的约定，而对服务是否

由履行辅助人本人提供则没有明确。因此，邮轮休闲娱乐服务经营者虽然不

是旅行社的履行辅助人，但只要导致损害的休闲娱乐服务同时属于邮轮旅游

服务合同、邮轮船票证明的海上旅客运输合同约定应由邮轮公司提供的服

务，此类损害即构成履行辅助人原因导致的损害，旅客可以要求旅行社先行

承担侵权责任。虽然损害是由休闲娱乐服务经营者导致，但旅行社本质上是

为作为履行辅助人的邮轮公司承担责任，因而旅行社承担侵权责任后可向邮

轮公司追偿。而且，虽然旅客在签订邮轮旅游服务合同时大多明确知道具体

的邮轮公司，但对于承包船上相关休闲娱乐服务的经营者仍不了解。考虑到

目前我国邮轮船票制度尚不健全，船票的私法功能仍然不甚清晰，旅客更多

依据邮轮旅游服务合同针对旅行社寻求救济，如此理解 《旅游法》第７１条
第２款既不违背法条的文义，也更有利于旅客权益的保障。

（二）邮轮公司应为邮轮休闲娱乐服务经营者承担侵权责任

关于邮轮公司是否为休闲娱乐服务经营者承担侵权责任，邮轮公司提供

的船票条款大多订有专门的免责条款。例如，诺唯真游轮 《乘客船票合同》

第８条 “独立承包商”第２款规定：“其他独立承包商：乘客承认，提供船上
其他个人服务的人员 （包括但不限于发型师、美甲师、个人教练和／或按摩
师）均为独立承包商，直接为乘客工作，因提供此类服务导致的任何损失或

伤害，承运人概不负责［３１］。”２０１８年３月２３日出台的 《海商法》（修订征求

意见稿）第１６９条第２款规定：“因船上任何履行辅助人的过失引起事故，造
成旅客人身伤亡或者行李灭失、损坏发生在承运人责任期间的，承运人不负

赔偿责任。”虽然休闲娱乐服务经营者在英美法下作为邮轮公司的独立合同

人，雇主不为独立合同人承担侵权责任属于一般原则，但允许邮轮公司完全

免责仍然颇有可资商榷之处。旅客是通过与旅行社、邮轮公司订立合同方能

上船接受服务，而与休闲娱乐服务经营者之间并不存在合同关系。旅客在接

受服务时通常也不了解特定服务项目是由邮轮公司自行经营抑或外包他人经

营。如果允许邮轮公司不为休闲娱乐服务经营者承担责任，要求旅客径直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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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存在合同关系的实际经营者寻求救济，将会违反邮轮法律应当具有的消费

者保护倾向，显然有欠公允。

美国法下雇主对于独立合同人不承担责任虽是一般原则，但并非没有例

外，其中之一便是雇主在独立合同人的选任、指示或监督方面存在过失，此

时雇主承担的并非替代责任，而是对其自身的过失行为承担责任［９］１４０。美国

《第二次侵权法重述》第４１１节 “选择承包商的过失”也规定：“雇主未能

行使合理关注以雇佣一有能力并且细心的承包商 （ａ）去从事除非使用技巧

和细心去从事否则将包含造成实际损害风险的工作，或 （ｂ）去履行雇主对

第三人负有的义务，则雇主应对因此给第三人造成的实际损害承担责

任［３２］。”对此，《人身损害赔偿司法解释》第１０条亦有类似规定①。而且，

定作人指示过失责任与雇主责任区分的重要标志之一，便是前者实施侵权行

为的是独立合同人，而后者为雇员。独立合同人当然包括承揽人，但不应限

于承揽人。虽然上述司法解释第１０条使用的概念为 “承揽人”，但由于该

司法解释的起草单位认为该条确立的定作人责任源于英美等普通法国家判例

对于独立合同人的规定［３３］，因而该条规定的承揽人应当扩张解释为独立合

同人，具体包括承揽类合同中提供劳务的一方当事人，以及委托合同、行纪

合同、居间合同的受托人［２９］４３７。邮轮休闲娱乐服务经营者自然也不例外。

因此，对于休闲娱乐服务经营者造成的损害，邮轮公司如果存在选任过失，

至少应当承担相应的侵权责任。

邮轮旅游以及船上休闲娱乐服务作为经营活动，还应受到消费者保护法

律的制约。《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规定，旅客作为消费者在接受服务时享有

人身、财产安全不受损害的权利，有权要求经营者提供符合保障人身、财产

安全要求的服务②；经营者也应保证提供服务符合保障人身、财产安全的要

求③，服务如果存在缺陷则应承担责任④。因此，无论邮轮公司是否存在过

错，只要船上服务存在缺陷，即应承担消除危险、赔偿损失等侵权责任［３４］。

邮轮公司对于船上提供的休闲娱乐服务，均会通过官方网站以及船上广告等

各种方式进行宣传，而不区分服务是由邮轮公司自行或者外包经营。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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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人身损害赔偿司法解释》第１０条规定：“承揽人在完成工作过程中对第三人造成损害
或者造成自身损害的，定作人不承担赔偿责任。但定作人对定作、指示或者选任有过失的，

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参见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７条。
参见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１８条第１款。
参见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４８条第１款。



皇家加勒比国际游轮官方网站介绍了甲板跳伞、海上攀岩墙、海上多功能活

动中心、甲板篮球场、室内泳池、健身中心、水疗中心等一系列休闲娱乐服

务，但仅标明设施位置以及收费标准，而不会特别说明服务是由何者经营。

同时，休闲娱乐服务的费用均由邮轮公司先行向旅客收取，而后再与经营者

进行分成，其中免费项目是包含在船票价格之内，而额外收费项目则是通过

船卡消费支付。据此休闲娱乐服务仍是邮轮公司提供的服务，只是实际由他

人经营。而且，邮轮作为休闲娱乐服务经营者的经营场所也是由邮轮公司提

供，旅客是通过购买邮轮公司提供的船票方有可能享受休闲娱乐服务。邮轮

公司与休闲娱乐服务经营者之间的关系，对于旅客而言其实和旅行社与履行

辅助人的关系并无二致，旅客直接向履行辅助人寻求救济的障碍转至休闲娱

乐服务经营者的场合仍然存在。因此，参考旅行社和履行辅助人、产品生产

者和销售者之间不真正连带责任的规范模式，如果休闲娱乐服务造成旅客损

害，旅客对于邮轮公司和休闲娱乐服务经营者应当均有损害赔偿请求权，从

而更有利于旅客寻求救济。邮轮公司承担的此种侵权责任与选任过失责任不

同，前者实为替代责任，邮轮公司可向休闲娱乐服务经营者追偿；后者则是

邮轮公司为自己的过失行为承担责任，属于自己责任的范畴。此外，损害如

果是由于乘务人员导致，亦有可能存在邮轮公司承担雇主责任的空间。

四、结语

通过上文分析，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邮轮休闲娱乐服务经营者在英美法下属于独立合同人，而在我国

法律之下则以认定为外包合同的承包人为宜，同时构成旅游经营者。

第二，休闲娱乐服务经营者与旅行社之间不存在合同关系，不构成履行

辅助人；乘务人员作为船员属于邮轮公司的雇员，也与休闲娱乐服务经营者

不存在合同关系；休闲娱乐服务经营者与旅客同样不存在合同关系。

第三，对于休闲娱乐服务造成的旅客人身、财产损害，旅行社、邮轮公

司基于合同相对性原则，应当分别依据邮轮旅游服务合同、邮轮船票证明的

海上旅客运输合同承担违约责任；根据 《旅游法》第７１条第２款以及 《消

费者权益保护法》的相关规定，旅行社、邮轮公司也应为休闲娱乐服务经

营者先行承担侵权责任，邮轮公司同时还应承担选任休闲娱乐服务经营者的

过失责任。

基于上述结论，建议 《海商法》修改时针对邮轮休闲娱乐服务经营者

增加如下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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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上休闲娱乐服务由休闲娱乐服务经营者提供的，承运人应当如实告

知旅客。

由于休闲娱乐服务经营者的原因导致服务不符合海上旅客运输合同约定

的，承运人应当承担违约责任；承运人承担责任后可以向休闲娱乐服务经营

者追偿。

由于休闲娱乐服务经营者的原因导致服务存在缺陷造成旅客人身损害、

财产损失的，旅客可以要求承运人、旅行社、休闲娱乐服务经营者承担侵权

责任；旅行社承担责任后可以向承运人或者休闲娱乐服务经营者追偿，承运

人承担责任后可以向休闲娱乐服务经营者追偿；承运人对休闲娱乐服务经营

者未尽谨慎选任义务的，应当承担相应的补充责任。

本条所称休闲娱乐服务经营者，是指 “除实际承运人和承运人、实际

承运人的受雇人和代理人外，与承运人存在合同关系，实际提供船上休闲娱

乐服务的经营者。”

［参考文献］

［１］倪望清，胡志国．国际邮轮服务与管理 ［Ｍ］．天津：天津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４：１３９．

［２］叶欣梁．邮轮概论 ［Ｍ］．大连：大连海事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６：７５．

［３］柴勤芳．邮轮休闲娱乐服务管理 ［Ｍ］．大连：大连海事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７：３．

［４］ＢＡＡＴＺＹ．Ｍａｒｉｔｉｍｅｌａｗ［Ｍ］．Ｌｏｎｄｏｎ：ＩｎｆｏｒｍａＬａｗｆｒｏｍ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２０１８：２１６－２１７．

［５］皇家加勒比国际游轮．乘客票据合同 ［ＥＢ／ＯＬ］．（２０１７－０５－３１）［２０１８－１０－２９］．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ｒｃ

ｃｌｃｈｉｎａ．ｃｏｍ．ｃｎ／ｃｏｎｔｅｎｔ／ｂｒａｎｄ／ｐａｓｓｅｎｇｅｒ／ｒｅｐｅａｔ．

［６］薛波．元照英美法词典 ［Ｍ］．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３：６８２．

［７］杨仁寿．海牙威士比规则 ［Ｍ］．台北：三民书局，２０００：２７８．

［８］ＢＲＹＡＮＡＧ（ｅｄ．）．Ｂｌａｃｋｓｌａｗｄｉｃｔｉｏｎａｒｙ［Ｍ］．ＮｅｗＹｏｒｋ：ＴｈｏｍｓｏｎＷｅｓｔ，２０１４：８８８．

［９］小詹姆斯·Ａ·亨德森，理查德·Ｎ·皮尔森，道格拉斯·Ａ·凯萨，等．美国侵权法：实体与程序

［Ｍ］．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４：１３７－１４０．

［１０］爱德华·Ｊ·柯恩卡．侵权法 ［Ｍ］．北京：法律出版社，１９９９：２３１－２３２．

［１１］吴焕宁．国际海上运输三公约释义 ［Ｍ］．北京：中国商务出版社，２００７：７９．

［１２］台湾大学法律学院，台大法学基金会．德国民法典 ［Ｍ］．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７：５９４．

［１３］陈卫佐．德国民法典 ［Ｍ］．北京：法律出版社，２０１５：２４９．

［１４］杜景林，卢谌．德国民法典全条文注释 ［Ｍ］．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４：５２１．

［１５］王利明．合同法研究 （第三卷）［Ｍ］．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５：４０９．

［１６］梁慧星．中国民法典草案建议稿附理由·合同编 ［Ｍ］．北京：法律出版社，２０１２：６９８－１０５５．

［１７］崔建远．合同法 ［Ｍ］．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６：６５０．

［１８］李飞，邵琪伟．《中华人民共和国旅游法》释义 ［Ｍ］．北京：法律出版社，２０１３：２５６．

［１９］杨富斌，苏号朋．《中华人民共和国旅游法》释义 ［Ｍ］．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２０１３：２３７－２４２．

［２０］周江洪．从 “旅游辅助服务者”到 “履行辅助人”［Ｊ］．旅游学刊，２０１３（９）：１７．

７９第１期　　孙思琪，金怡雯：邮轮休闲娱乐服务经营者的法律地位与责任承担



［２１］杨富斌．旅行社法律责任制度研究 ［Ｍ］．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２０１４：１７８．

［２２］王利明．合同法研究 （第四卷）［Ｍ］．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７：５９５．

［２３］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一庭．最高人民法院审理旅游纠纷案件司法解释理解与适用 ［Ｍ］．北京：

人民法院出版社，２０１０：１８２－１８３．

［２４］孙思琪，戎逸．邮轮旅游法律关系的立法范式与理论辩正 ［Ｊ］．中国海商法研究，２０１７（３）：８８．

［２５］赵鹿军．船舶船员法 ［Ｍ］．大连：大连海事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７：１１０－１１１．

［２６］司玉琢．国际海事立法趋势及对策研究 ［Ｍ］．北京：法律出版社，２００１：５６３．

［２７］王秀芬．船员之法律概念辨析 ［Ｊ］．社会科学家，２０１０（１１）：８２．

［２８］刘功臣，赵晓光，何建中．《中华人民共和国船员条例》释义 ［Ｍ］．北京：人民交通出版社，２００７：１６－１９．

［２９］程啸．侵权责任法 ［Ｍ］．北京：法律出版社，２０１５：２０９－４３７．

［３０］吴高盛．《中华人民共和国旅游法》释义及实用指南 ［Ｍ］．北京：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２０１３：２０１．

［３１］诺唯真游轮．乘客船票合同 ［ＥＢ／ＯＬ］．（２０１８－０１－０１）［２０１８－１０－２９］．ｈｔｔｐ：／／ｗｗｗ．ｇｏｎｃｌ．ｃｎ／

ｕｐｌｏａｄ／ｄｏｗｎ／ｎｃｌ－ｃｏｎｔｒａｃｔ２０１７．ｐｄｆ．

［３２］许传玺，石宏，和育东．侵权法重述第二版：条文部分 ［Ｍ］．北京：法律出版社，２０１２：１７２．

［３３］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一庭．最高人民法院人身损害赔偿司法解释的理解与适用 ［Ｍ］．北京：人

民法院出版社，２０１５：１５５．

［３４］李适时．《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释义 ［Ｍ］．北京：法律出版社，２０１３：２２７．

ＯｎｔｈｅＬｅｇａｌＳｔａｔｕｓａｎｄＬｉａｂｉｌｉｔｙｏｆＣｒｕｉｓｅＥｎｔｅｒｔａｉｎｍｅｎｔＯｐｅｒａｔｏｒ

ＳＵＮＳｉｑｉ１，ＪＩＮＹｉｗｅｎ２

（１．ＳｃｈｏｏｌｏｆＬａｗ，ＳｈａｎｇｈａｉＭａｒｉｔｉｍ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Ｓｈａｎｇｈａｉ２０１３０６，Ｃｈｉｎａ；

２．ＳｈａｎｇｈａｉＭｉｎｈａｎｇＤｉｓｔｒｉｃｔＰｅｏｐｌｅｓＣｏｕｒｔ，Ｓｈａｎｇｈａｉ２０１１９９，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Ｅｎｔｅｒｔａｉｎｍｅｎｔｓｅｒｖｉｃｅｉｓａｎ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ｐａｒｔｏｆｃｒｕｉｓｅｔｏｕｒｉｓｍ．Ｃｒｕｉｓｅｅｎｔｅｒｔａｉｎｍｅｎｔｏｐｅｒ

ａｔｏｒｉｓ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ｅｄａｓａｎ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ｃｏｎｔｒａｃｔｏｒｕｎｄｅｒＡｎｇｌｏ－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ｌａｗｂｕｔａｃｏｎｔｒａｃｔｏｒｏｆｏｕｔｓｏｕｒｃ

ｉｎｇｃｏｎｔｒａｃｔａｎｄｔｏｕｒｉｓｍｏｐｅｒａｔｏｒｕｎｄｅｒＣｈｉｎｅｓｅＬａｗ．Ｔｈｅｒｅｉｓｎｏｃｏｎｔｒａｃｔｕａｌ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ｈｅ

ｃｒｕｉｓｅｅｎｔｅｒｔａｉｎｍｅｎｔｏｐｅｒａｔｏｒａｎｄｔｒａｖｅｌａｇｅｎｃｙ，ｃｒｕｉｓｅｃｒｅｗｏｒｐａｓｓｅｎｇｅｒｓ，ａｎｄｃｒｕｉｓｅｅｎｔｅｒｔａｉｎｍｅｎｔ

ｏｐｅｒａｔｏｒｉｓｎｏｔｔｈｅ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ａｓｓｉｓｔａｎｔｏｆｔｒａｖｅｌａｇｅｎｃｙ．Ｉｎｃａｓｅｏｆａｎｙｂｒｅａｃｈｏｆｃｒｕｉｓｅｔｏｕｒｉｓｍｓｅｒｖ

ｉｃｅｃｏｎｔｒａｃｔｏｒｃｏｎｔｒａｃｔｏｆｃａｒｒｉａｇｅｏｆｐａｓｓｅｎｇｅｒｓｂｙｓｅａｆｏｒｔｈｅｒｅａｓｏｎｏｆｃｒｕｉｓｅｅｎｔｅｒｔａｉｎｍｅｎｔｏｐｅｒａｔｏｒ，

ｔｒａｖｅｌａｇｅｎｃｙａｎｄｃｒｕｉｓｅｌｉｎｅｓｈａｌｌｂｅｈｅｌｄｌｉａｂｌｅｄｕｅｔｏｔｈｅｐｒｉｖｉｔｙｏｆｃｏｎｔｒａｃｔ．Ｉｎｃａｓｅｏｆａｎｙｐｅｒｓｏｎａｌ

ｏｒｐｒｏｐｅｒｔｙｄａｍａｇｅｔｏｐａｓｓｅｎｇｅｒｓｃａｕｓｅｄｂｙｃｒｕｉｓｅｅｎｔｅｒｔａｉｎｍｅｎｔｏｐｅｒａｔｏｒ，ｐａｓｓｅｎｇｅｒｓｃｏｎｃｅｒｎｅｄｍａｙ

ｒｅｑｕｉｒｅｔｒａｖｅｌａｇｅｎｃｙｏｒｃｒｕｉｓｅｌｉｎｅｔｏｈｏｎｏｒｉｔｓｌｉａｂｉｌｉｔｙ．Ｃｒｕｉｓｅｌｉｎｅｔｈａｔｉｓｎｅｇｌｉｇｅｎｔｉｎｒｅｓｐｅｃｔｏｆｔｈｅ

ｓｅｌｅｃｔｉｏｎｏｆｃｒｕｉｓｅｅｎｔｅｒｔａｉｎｍｅｎｔｏｐｅｒａｔｏｒｓｈａｌｌｂｅａｒａｐｐｒｏｐｒｉａｔｅｌｉａｂｉｌｉｔｙｆｏｒｃｏｍｐｅｎｓａｔｉｏｎ．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ｃｒｕｉｓｅｔｏｕｒｉｓｍ；ｅｎｔｅｒｔａｉｎｍｅｎｔｏｐｅｒａｔｏｒ；ｌｅｇａｌｓｔａｔｕｓ；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ｃｏｎｔｒａｃｔｏｒ；ｔｏｒｔｌｉａ

ｂｉｌｉｔｙ

８９ 　　　　　　旅　游　研　究　　　　　　　　　　　　　第１１卷


